
乳源瑶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

决定书送达公告

乳源瑶族自治县燊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：

本局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依法对你单位使用的起重机

械，叉车未经检验、未按照规定办理使用登记及作业人员未

取得相应资格案做出行政处罚的决定，因你（单位）下落不

明或者采取直接送达及邮寄送达等方式无法向你送达《乳源

瑶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乳市监处罚

〔2021〕550 号），现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

第八十二条第（五）项规定，本局决定依法向向你单位公告

送达《乳源瑶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乳

市监处罚〔2021〕550 号），内容为：

2021 年 11 月 16 日，你单位使用两台未按照规定办理使

用登记、未经检验的起重机械，且使用未取得相应资格的人

员进行操作作业，及 8 台起重机械与 1 台叉车未按照规定办

理使用登记被执法人员现场查获。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十四条、第三十三条、

第三十二条第一款和第四十条第三款的规定，根据你单位违



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，你

单位的违法行为为从轻情节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

备安全法》第八十三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、第八十四条第一

款第（一）项、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、我局决定责

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，并作出以下行政处罚：罚款

75000 元。

请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本局领取《乳

源瑶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乳市监处

罚〔2021〕550 号），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。

联系人：王俊贤、张凤福

联系电话：0751-5393228

联系地址：乳源瑶族自治县乳城镇鲜明南路

特此公告。

乳源瑶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 年 1 月 18 日














